


	行政院提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委員林岱樺等17人提案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全國經貿行政及經濟建設業務，特設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一條　為辦理全國經濟行政、全球貿易及經濟建設事務，特於行政院下設經濟部。

	 委員林岱樺等17人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全國經貿行政及經濟建設業務，特設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全國經貿行政及經濟建設業務，特設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投資政策與招商策略之規劃、訂定、推動及投資審議。
二、產業技術創新研發政策之規劃、訂定及推動。
三、配合經濟及產業政策，創設或投資生產事業。
四、所屬國營事業之監督與管理、本部直接投資事業之公股管理及經濟事務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監督及管理。
五、所屬機關辦理經濟與產業、商業發展、國際貿易、能源、中小及新創企業發展、水利、智慧財產權、產業園區與科技產業園區、國家標準、商品檢驗、度量衡、礦產土石資源、地質之督導。
六、所屬經貿人員培訓機構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七、其他有關經濟事項。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二條　經濟部掌理下列事務：
一、投資政策與招商策略及法制之規劃、制定、推動及投資安全審議。
二、產業技術創新研發政策及法制之規劃、訂定及推動。
三、配合經濟及產業政策，設置或投資生產事業。
四、所屬國營事業之監督與管理、經濟部直接投資事業之公股管理及經濟事務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監督及管理。
五、所屬機關辦理經濟與產業發展、商業發展、國際貿易、能源、中小及新創企業、水利、智慧財產權、產業園區與科技產業園區、國家標準、商品檢驗、度量衡、礦產土石資源、地質調查之督導。
六、所屬經貿人員培訓機構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七、其他有關經濟與產業事項。

	 委員林岱樺等17人提案：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投資政策與招商策略之規劃、訂定、推動及投資審議。
二、產業技術創新研發政策之規劃、訂定及推動。
三、配合經濟及產業政策，創設或投資生產事業。
四、所屬國營事業之監督與管理、本部直接投資事業之公股管理及經濟事務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監督及管理。
五、所屬機關辦理經濟與產業、商業發展、國際貿易、能源、中小及新創企業發展、水利、智慧財產權、產業園區與科技產業園區、國家標準、商品檢驗、度量衡、礦產土石資源、地質之督導。
六、所屬經貿人員培訓機構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七、多層次傳銷政策、法規之擬訂及有關案件之調查及處分。
八、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之審議。執行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政計畫之審核。執行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公告案、許可案及處分案之審核。
九、其他有關經濟事項。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投資政策與招商策略之規劃、訂定、推動及投資審議。
二、產業技術創新研發政策之規劃、訂定及推動。
三、配合經濟及產業政策，創設或投資生產事業。
四、所屬國營事業之監督與管理、本部直接投資事業之公股管理及經濟事務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監督及管理。
五、所屬機關辦理經濟與產業、商業發展、國際貿易、能源、中小及新創企業發展、水利、智慧財產權、產業園區與科技產業園區、國家標準、商品檢驗、度量衡、礦產土石資源、地質之督導。
六、所屬經貿人員培訓機構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七、其他有關經濟事項。

	第三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三條　經濟部置部長一人，特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三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第四條　本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四條　經濟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四條　本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二條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二條刪除）

	（第三條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三條刪除）

	（第四條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四條刪除）

	（第五條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五條刪除）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商業發展署：商業服務業政策之規劃與推動、輔導、發展及管理事項。
二、產業發展署：產業政策之規劃與推動、產業管理及發展事項。
三、國際貿易署：國際貿易政策之規劃與執行、貿易推廣及管理事項。
四、能源署：能源政策之規劃、執行及管理事項。
五、中小及新創企業署：中小及新創企業政策之規劃與執行、輔導及發展事項。
六、水利署：水利政策之規劃、執行及管理事項。
七、智慧財產局：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與其他智慧財產權之審查、登記、管理、保護及宣導事項。
八、產業園區管理局：產業園區與科技產業園區之規劃、開發、招商、營運及管理事項。
九、標準檢驗局：國家標準、商品檢驗、度量衡之推動、管理及宣導事項。
十、礦業管理及地質調查中心：礦產土石資源及地質調查之規劃、執行及管理事項。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十二條　經濟部設中小企業創新發展署；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五條　經濟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產業發展署：產業政策之規劃與推動、產業管理及發展事項。
二、商業發展署：商業服務業政策之規劃與推動、輔導、發展及管理事項。
三、國際貿易署：國際貿易政策之規劃與執行、貿易推廣及管理事項。
四、能源署：能源政策之規劃、執行及管理事項。
五、中小及新創企業署：中小及新創企業政策之規劃與執行、輔導及發展事項。
六、水利署：水利政策之規劃、執行及管理事項。
七、智慧財產局：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與其他智慧財產權之審查、登記、管理、保護及宣導事項。
八、產業園區管理局：產業園區與科技產業園區之規劃、開發、招商、營運及管理事項。
九、標準檢驗局：國家標準、商品檢驗、度量衡之推動、管理及宣導事項。
十、礦業管理及地質調查中心：礦產土石資源及地質調查之規劃、執行及管理事項。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商業發展署：商業服務業政策之規劃與推動、輔導、發展及管理事項。
二、產業發展署：產業政策之規劃與推動、產業管理及發展事項。
三、國際貿易署：國際貿易政策之規劃與執行、貿易推廣及管理事項。
四、能源署：能源政策之規劃、執行及管理事項。
五、中小及新創企業署：中小及新創企業政策之規劃與執行、輔導及發展事項。
六、水利署：水利政策之規劃、執行及管理事項。
七、智慧財產局：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與其他智慧財產權之審查、登記、管理、保護及宣導事項。
八、產業園區管理局：產業園區與科技產業園區之規劃、開發、招商、營運及管理事項。
九、標準檢驗局：國家標準、商品檢驗、度量衡之推動、管理及宣導事項。
十、礦業管理及地質調查中心：礦產土石資源及地質調查之規劃、執行及管理事項。

	第六條　本部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八條　經濟部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六條　本部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之一刪除）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十二條之一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十二條之一刪除）

	（第十五條刪除）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十五條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十五條刪除）

	（第十六條刪除）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十六條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十六條刪除）

	（第十七條刪除）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十七條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十七條刪除）

	（第十八條刪除）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十八條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十八條刪除）

	（第十九條刪除）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十九條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十九條刪除）

	（第二十條刪除）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二十條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二十條刪除）

	（第二十二條刪除）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刪除）

	（第二十六條刪除）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刪除）

	（第二十七條刪除）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刪除）

	（第二十七條之一刪除）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之一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之一刪除）

	（第二十七條之二刪除）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之二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之二刪除）

	（第二十八條刪除）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刪除）

	（第三十條刪除）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三十條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三十條刪除）

	（第三十二條刪除）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刪除）

	（第三十三條刪除）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刪除）

	（第三十四條刪除）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刪除）

	（第三十五條刪除）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三十五條刪除）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三十五條刪除）

	第七條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六條　經濟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七條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八條　本部為應業務需要，得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之規定，聘用對產業、能源、科技及經濟等有專門研究之人員五十五人至八十六人。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七條　經濟部為應業務需要，得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之規定，聘用對經濟、產業、能源及科技等有專門研究之人員五十五人至九十九人。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八條　本部為應業務需要，得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之規定，聘用對產業、能源、科技及經濟等有專門研究之人員五十五人至八十六人。

	第九條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原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現職人員，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其有關比照改任官職等級及退撫事項，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另以辦法定之。但依該辦法改任之人員經銓敘部審定之官職等、俸級所支給之俸給，如低於修正施行前之薪給者，准依其意願補足差額，其差額併同待遇調整而併銷，支領差額期間不得請領生活津貼；或選擇不補足差額，並依規定請領生活津貼。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原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改任時審定之原官等原職務，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調任其他職務或升任高一官等時，應依規定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原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繼續任原職至離職或退休為止；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原職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至離職為止。
第一項所稱待遇調整，指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之調整、職務調動（升）、年度考績晉級或升等所致之待遇調整。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九條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原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現職人員，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其有關比照改任官職等級及退撫事項，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另以辦法定之。但依該辦法改任之人員經銓敘部審定之官職等、俸級所支給之俸給，如低於修正施行前之薪給者，准依其意願補足差額，其差額併同待遇調整而併銷，支領差額期間不得請領生活津貼；或選擇不補足差額，並依規定請領生活津貼。
前項所稱待遇調整，指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之調整、職務調動（升）、年度考績晉級或升等所致之待遇調整。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原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改任時審定之原官等原職務，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調任其他職務或升任高一官等時，應依規定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原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繼續任原職至離職或退休為止；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原職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至離職為止。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九條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原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現職人員，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其有關比照改任官職等級及退撫事項，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另以辦法定之。但依該辦法改任之人員經銓敘部審定之官職等、俸級所支給之俸給，如低於修正施行前之薪給者，准依其意願補足差額，其差額併同待遇調整而併銷，支領差額期間不得請領生活津貼；或選擇不補足差額，並依規定請領生活津貼。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原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改任時審定之原官等原職務，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調任其他職務或升任高一官等時，應依規定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原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繼續任原職至離職或退休為止；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原職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至離職為止。
第一項所稱待遇調整，指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之調整、職務調動（升）、年度考績晉級或升等所致之待遇調整。

	第十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賴瑞隆等25人提案：
第十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十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討論事項第二案：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經濟部商業發展署組織法草案」案；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經濟部商業發展署組織法草案」案。
	行政院提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名稱：經濟部商業發展署組織法
	名稱：經濟部商業發展署組織法

	第一條　經濟部為辦理商業發展業務，特設商業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一條　經濟部為辦理商業發展業務，特設商業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商業發展政策規劃及法規研擬。
二、商業管理、輔導、監督、協調及統籌配合。
三、商業服務業創新、研發、減碳調適、行銷與推廣之獎勵、補助及輔導。
四、商業服務業國際合作交流之研擬、規劃及執行。
五、公司、有限合夥名稱與所營事業預查、登記及管理。
六、零售市場之規劃、推動、輔導及管理。
七、商工行政資料管理及服務。
八、其他有關商業服務業發展及行政事項。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商業發展政策規劃及法規研擬。
二、商業管理、輔導、監督、協調及統籌配合。
三、商業服務業創新、研發、減碳調適、行銷與推廣之獎勵、補助及輔導。
四、商業服務業國際合作交流之研擬、規劃及執行。
五、公司、有限合夥名稱與所營事業預查、登記及管理。
六、零售市場之規劃、推動、輔導及管理。
七、商工行政資料管理及服務。
八、其他有關商業服務業發展及行政事項。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五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五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討論事項第三案：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組織法草案」案；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組織法草案」案。
	行政院提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名稱：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組織法
	名稱：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組織法

	第一條　經濟部為辦理產業發展業務，特設產業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一條　經濟部為辦理產業發展業務，特設產業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產業發展政策規劃及法規研擬。
二、產業管理、輔導、監督、協調及統籌配合。
三、產業創新、研發、改善、行銷與推廣之獎勵、補助及輔導。
四、產業永續、減碳調適、環境改善、產業安全衛生、資源循環與再生及工廠管理之輔導。
五、軍、公、民工業配合與工業動員研議及協調。
六、產業合作及投資。
七、產業人才培訓。
八、其他有關產業發展事項。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產業發展政策規劃及法規研擬。
二、產業管理、輔導、監督、協調及統籌配合。
三、產業創新、研發、改善、行銷與推廣之獎勵、補助、產業資料安全建設與輔導。
四、產業永續、減碳調適、環境改善、產業安全衛生、資源循環與再生及工廠管理之輔導。
五、軍、公、民工業配合與工業動員研議及協調。
六、產業合作及投資。
七、產業人才培訓。
八、其他有關產業發展事項。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五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五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討論事項第四案：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經濟部國際貿易署組織法草案」案；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經濟部國際貿易署組織法草案」案。
	行政院提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名稱：經濟部國際貿易署組織法
	名稱：經濟部國際貿易署組織法

	第一條　經濟部為辦理國際貿易業務，特設國際貿易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一條　經濟部為辦理國際貿易業務，特設國際貿易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國際貿易政策規劃及法規研擬。
二、國際貿易合作、參與國際經貿組織、經貿協定與禮賓作業之推動及執行。
三、貿易推廣與會展產業政策規劃及執行。
四、貿易障礙之調查與排除、外國對我國貿易救濟之因應及爭端案件之處理。
五、國際貿易情勢蒐集、分析。
六、貨品輸出入管理及貿易安全管控。
七、貨品分類、原產地證明書及出進口廠商登記管理。
八、貨品進口救濟案件之調查及反傾銷稅、平衡稅案件之產業損害調查。
九、其他有關國際貿易事項。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國際貿易政策規劃及法規研擬。
二、國際貿易合作、參與國際經貿組織、經貿協定與禮賓作業之推動及執行。
三、貿易推廣與會展產業政策規劃及執行。
四、貿易障礙之調查與排除、外國對我國貿易救濟之因應及爭端案件之處理。
五、國際貿易情勢蒐集、分析。
六、貨品輸出入管理及貿易安全管控。
七、貨品分類、原產地證明書及出進口廠商登記管理。
八、貨品進口救濟案件之調查及反傾銷稅、平衡稅案件之產業損害調查。
九、其他有關國際貿易事項。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五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五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討論事項第五案：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經濟部能源署組織法草案」案；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經濟部能源署組織法草案」案。
	行政院提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名稱：經濟部能源署組織法
	名稱：經濟部能源署組織法

	第一條　經濟部為辦理能源之政策、規劃、管理及推動業務，特設能源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一條　經濟部為辦理能源之政策、規劃、管理及推動業務，特設能源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永續能源發展、能源安全、能源政策與法規之研擬及推動。
二、能源相關事業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之溫室氣體減緩與調適策略之規劃及推動。
三、能源之取得、轉換與供需穩定之規劃及推動。
四、能源價格與費率之研擬及審議作業。
五、能源事業之管理、輔導及監督。
六、節約能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與新及再生能源發展之規劃、示範應用及推廣。
七、能源有關技術之規劃、推動及管理。
八、能源經濟與能源資訊之調查、統計、分析及應用。
九、能源有關之國際事務參與及國際合作。
十、其他有關能源事項。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永續能源發展、能源安全、能源政策與法規之研擬及推動。
二、能源相關事業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之溫室氣體減緩與調適策略之規劃及推動。
三、能源之取得、轉換與供需穩定之規劃及推動。
四、能源價格與費率之研擬及審議作業。
五、能源事業之管理、輔導及監督。
六、節約能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與新能源及再生能源發展之規劃、示範應用及推廣。
七、能源有關技術之規劃、推動及管理。
八、儲能有關技術之規劃、推動及管理。
九、能源經濟與能源資訊之調查、統計、分析、應用、保護。
十、能源有關之國際事務參與及國際合作。
十一、其他有關能源事項。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五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五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六條　本法施行前，原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之現職人員，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其有關比照改任官職等級及退撫事項，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另以辦法定之。但依該辦法改任之人員經銓敘部審定之官職等、俸級所支給之俸給，如低於本法施行前之薪給者，准依其意願補足差額，其差額併同待遇調整而併銷，支領差額期間不得請領生活津貼；或選擇不補足差額，並依規定請領生活津貼。
本法施行前，原經濟部能源局依法任用並支領待遇差額有案之現職人員，於本法施行後，得繼續支領差額並隨同待遇調整至併銷完畢或調任其他機關為止。
本法施行前，原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改任時審定之原官等原職務，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調任其他職務或升任高一官等時，應依規定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本法施行前，依經濟部能源局組織條例第十一條規定，自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調用未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而於經濟部能源局任職之現職人員，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繼續任原職至離職或退休時為止；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原職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至離職為止。
本法施行前，原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繼續任原職至離職或退休為止；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原職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至離職為止。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待遇調整，指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之調整、職務調動（升）、年度考績晉級或升等所致之待遇調整。
	第六條　本法施行前，原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之現職人員，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其有關比照改任官職等級及退撫事項，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另以辦法定之。但依該辦法改任之人員經銓敘部審定之官職等、俸級所支給之俸給，如低於本法施行前之薪給者，准依其意願補足差額，其差額併同待遇調整而併銷，支領差額期間不得請領生活津貼；或選擇不補足差額，並依規定請領生活津貼。
本法施行前，原經濟部能源局依法任用並支領待遇差額有案之現職人員，於本法施行後，得繼續支領差額並隨同待遇調整至併銷完畢或調任其他機關為止。
本法施行前，原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改任時審定之原官等原職務，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調任其他職務或升任高一官等時，應依規定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本法施行前，依經濟部能源局組織條例第十一條規定，自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調用未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而於經濟部能源局任職之現職人員，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繼續任原職至離職或退休時為止；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原職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至離職為止。
本法施行前，原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繼續任原職至離職或退休為止；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原職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至離職為止。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待遇調整，指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之調整、職務調動（升）、年度考績晉級或升等所致之待遇調整。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討論事項第六案：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組織法草案」案；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經濟及能源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組織法草案」案。
	行政院提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名稱：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組織法
	名稱：經濟及能源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組織法

	第一條　經濟部為辦理中小及新創企業發展輔導業務，特設中小及新創企業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一條　經濟及能源部為辦理中小及新創企業發展輔導業務，特設中小及新創企業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中小及新創企業發展政策、法規與輔導措施之研擬、規劃及執行。
二、中小及新創企業財務發展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行。
三、新創企業、知能發展、育成產業與社會創新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行。
四、中小及新創企業服務創新與城鄉特色產業發展之研擬、規劃及執行。
五、中小及新創企業數位轉型、技術創新與循環經濟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行。
六、中小及新創企業行銷通路拓展與商機促進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行。
七、中小及新創企業國際合作交流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行。
八、中小企業地方服務網絡與工商團體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行。
九、其他有關中小及新創企業發展輔導事項。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中小及新創企業發展計畫、政策、法規與輔導措施之研擬、規劃及執行。
二、中小及新創企業財務發展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行。
三、新創企業、知能發展、育成產業與社會創新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行。
四、中小及新創企業服務創新與城鄉特色產業發展之研擬、規劃及執行。
五、中小及新創企業數位轉型、技術創新、淨零排碳與循環經濟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行。
六、中小及新創企業行銷通路拓展與商機促進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行。
七、中小及新創企業國際合作交流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行。
八、中小企業地方服務網絡與工商團體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行。
九、其他有關中小及新創企業發展輔導事項。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五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五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討論事項第七案：行政院函請審議「經濟部水利署組織法草案」。
第　一　條　　經濟部為辦理水利業務，特設水利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　二　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水利、自來水、溫泉管理之政策、法規研擬及執行。
二、水利、自來水、溫泉管理計畫之擬定及推動。
三、水利、自來水、溫泉管理事業之管理及其他行政管理。
四、水利、自來水、溫泉管理之科技發展、水文調查、試驗研究、國際合作及資訊管理。
五、水權管理、用水計畫審議與海淡水、再生水等多元水資源利用之技術研發及推動。
六、水資源調查規劃、開發利用、各標的用水調度；水庫安全維護與其蓄水範圍之保育、利用及管理。
七、水旱災之防護及應變。
八、水利產業發展及其他涉業務相關團體之指導。
九、水利工程技術、品質管理、檢（試）驗制度及其他工務管理。
十、其他有關水利事項。

第　三　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三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　四　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　五　條　　本署之次級機關　及其業務如下：
一、各區水資源分署：執行轄區水資源規劃、經營管理、調度及水庫蓄水範圍之保育、治理與管理事項。
二、各河川分署：執行轄區防洪、排水與禦潮之規劃設計、治理及管理事項。
三、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分署：執行臺北水源特定區土地建築管理、污水處理、水源保育治理及管理事項。
四、水利規劃分署：執行水利中長程、綱要計畫研究、重大專案與政策計畫之測量、調查、規劃及試驗事項。

第　六　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　七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討論事項第八案：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組織法草案」案；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組織法草案」案。
	行政院提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名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組織法
	名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組織法

	第一條　經濟部為辦理智慧財產權相關業務，特設智慧財產局（以下簡稱本局）。
	第一條　經濟部為辦理智慧財產權相關業務，特設智慧財產局（以下簡稱本局）。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積體電路電路布局、營業秘密與其他智慧財產權法規、制度之研究、研擬及執行。
二、專利案件之審查、再審查、舉發審查、專利權管理與專利師之管理、監督及懲戒。
三、商標、證明標章、團體標章與團體商標申請註冊、異議、評定、廢止案件之審查及商標權之管理。
四、製版權與著作財產權質權登記、著作財產權人不明著作利用與音樂著作強制授權之許可、著作權爭議之調解、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設立許可、輔導及監督。
五、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之登記及管理。
六、智慧財產權相關資料之蒐集、公報發行、諮詢服務、資訊推廣、國際合作、資訊交流及聯繫、協調執行智慧財產權之相關保護。
七、其他有關智慧財產權事項。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積體電路電路布局、非同質化代幣、營業秘密與其他智慧財產權法規、制度之研究、研擬及執行。
二、專利案件之審查、再審查、舉發審查、專利權管理與專利師之管理、監督及懲戒。
三、商標、證明標章、團體標章與團體商標申請註冊、異議、評定、廢止案件之審查及商標權之管理。
四、製版權與著作財產權質權登記、著作財產權人不明著作利用與音樂著作強制授權之許可、著作權爭議之調解、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設立許可、輔導及監督。
五、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之登記及管理。
六、智慧財產權相關資料之蒐集、公報發行、諮詢服務、資訊推廣、國際合作、資訊交流及聯繫、協調執行智慧財產權之相關保護。
七、其他有關智慧財產權事項。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五條　本局為因應業務需要，得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之規定聘用專業人員擔任專利、商標審查工作，其應具備資格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五條　本局為因應業務需要，得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之規定聘用專業人員擔任專利、商標審查工作，其應具備資格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六條　本局為應專利審查需要，得聘請有關學者、專家兼任專利審查委員。
	第六條　本局為應專利審查需要，得聘請有關學者、專家兼任專利審查委員。

	第七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七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討論事項第九案：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草案」案；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草案」案。
	行政院提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名稱：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
	名稱：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

	第一條　經濟部為辦理產業園區與科技產業園區（以下簡稱園區）開發及管理業務，特設產業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
	第一條　經濟部為辦理產業園區與科技產業園區（以下簡稱園區）開發及管理業務，特設產業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園區發展相關法規、策略規劃、施政計畫與政策之推動及管理。
二、園區開發規劃、用地與建物之取得及開發工程。
三、園區環境管理、永續發展及工業安全衛生輔導業務。
四、園區綜合管理、財務管理及資料應用。
五、園區投資促進、招商、宣傳、經營輔導及創新發展。
六、工業專用港之設置、興建、營運及管理業務。
七、科技產業園區工商團體業務、進出口業務之行政管理與商工登記、貨品輸出入之審核簽證及原產地證明書、加工證明書之核發。
八、科技產業園區土地使用管制、建築許可及建築管理。
九、科技產業園區工廠設置、勞動檢查及勞工行政業務。
十、其他有關園區管理事項。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園區發展相關法規、策略規劃、施政計畫與政策之推動及管理。
二、園區開發規劃、用地與建物之取得及開發工程。
三、園區環境管理、永續發展及工業安全衛生輔導業務。
四、園區綜合管理、財務管理及資料應用及安全。
五、園區投資促進、招商、宣傳、經營輔導及創新發展。
六、工業專用港之設置、興建、營運及管理業務。
七、科技產業園區工商團體業務、進出口業務之行政管理與商工登記、貨品輸出入之審核簽證及原產地證明書、加工證明書之核發。
八、科技產業園區土地使用管制、建築許可及建築管理。
九、科技產業園區工廠設置、勞動檢查及勞工行政業務。
十、其他有關園區管理事項。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五條　本局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分局。
	第五條　本局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分局。

	第六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六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討論事項第十案：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組織法草案」案；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組織法草案」案。
	行政院提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名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組織法
	名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組織法

	第一條　經濟部為辦理標準、商品檢驗、度量衡及消費品安全業務，特設標準檢驗局（以下簡稱本局）。
	第一條　經濟部為辦理標準、商品檢驗、度量衡及消費品安全業務，特設標準檢驗局（以下簡稱本局）。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標準、商品檢驗、度量衡、消費品安全之計畫及法規研擬。
二、國家標準之研究、制定、修訂、確認、廢止、實施、推行及服務。
三、國內產銷與輸出、輸入工商產品之檢驗技術及行政管理。
四、度量衡標準之研究、建立、維持、保管、服務、劃一之實施及管理。
五、法定度量衡管理及度量衡技術研發應用。
六、符合國際規範認證環境、各類管理系統與商品符合性評鑑制度之建立、推行及管理。
七、商品標示、消費品安全業務之研擬及推動。
八、標準、商品檢驗、度量衡及消費品安全之國際合作。
九、其他有關標準、商品檢驗、度量衡及消費品安全事項。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標準、商品檢驗、度量衡、消費品安全之計畫及法規研擬。
二、國家標準之研究、制定、修訂、確認、廢止、實施、推行及服務。
三、國內產銷與輸出、輸入工商產品之檢驗技術及行政管理。
四、度量衡標準之研究、建立、維持、保管、服務、劃一之實施及管理。
五、法定度量衡管理及度量衡技術研發應用。
六、符合國際規範認證環境、各類管理系統與商品符合性評鑑制度之建立、推行及管理。
七、商品標示、消費品安全業務之研擬及推動。
八、標準、商品檢驗、度量衡及消費品安全之國際合作。
九、標準、商品檢驗、度量衡及消費品安全之資料運用與保護。
十、其他有關標準、商品檢驗、度量衡及消費品安全事項。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五條　本局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分局。
	第五條　本局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分局。

	第六條　本局為因應業務需要，得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之規定，聘用對國家標準、商品檢驗及度量衡等有專門研究或技術人員二十三人至三十二人。
	第六條　本局為因應業務需要，得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之規定，聘用對國家標準、商品檢驗及度量衡等有專門研究或技術人員二十三人至三十二人。

	第七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七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討論事項第十一案：行政院函請審議「經濟部礦業管理及地質調查中心組織法草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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